
声 明

兹有信阳市山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豫
SG7777

号轿车，车架号：

773033300

，发动机
号：

123893

， 其车购税完税证明正本， 证号：

7410120398

，因不慎丢失，特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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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商业银行是一家具
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商业
银行。因设立县域分支机构和业
务发展需要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
和监管政策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
大学本科毕业生员工和实用人
才员工。

一、招聘条件
1.

招录大学本科毕业生员工条件：

（

1

）学历：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（含）以上毕
业生（包括

2010

年应届毕业生）；

（

2

）专业：金融、财会、法律、计算机、文秘；

（

3

）年龄：本科生
24

周岁以下（

1986

年
1

月
1

日以后
出生），硕士研究生

30

周岁以下（

1981

年
1

月
1

日以后出
生）；

（

4

）五官端正，身体健康；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

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。

2.

招录实用人才员工条件：

（

1

）学历：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（含）以上毕
业。

（

2

）专业：金融、财会、计算机。具有两年（含）以
上金融行业从业经历，专业岗位业务熟练，有较丰富
的工作经验和沟通能力。

（

3

） 年龄：

30

周岁以下（

1981

年
1

月
1

日以后出
生）。

（

4

）五官端正，身体健康；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

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。

二、专业及名额分配
1.

公开招录大学本科毕业生员工
48

人，其中：

金融
17

人、财会
17

人、法律
4

人，计算机
8

人、文秘
2

人。

2.

公开招录实用人才员工
12

人，

其中：

金融
5

人、财会
5

人、计算机
2

人。

3.

各专业报考人数达不到录用名额
3

倍的，相应
缩减该专业名额。

三、报名时间及要求
1.

报名时间：自
2010

年
5

月
17

日
9

时至
6

月
6

日
12

时
止。应聘人员现场报名，不得代替报名或信函、电话等
形式报名。双休日照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。

2.

报名时，大学本科毕业生携带毕业证书、学位证
书（

2010

年应届毕业生提供就读院校证明信、学生证）、

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， 以及近期同版一寸免冠照片
3

张。实用人才员工提供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原
件及复印件，以及本人简历和工作业绩证明资料等。

3.

报名地点：信阳市商业银行（信阳市羊山新区
新十街中段） 五楼人力资源部。 联系电话：

0376-

6368159

四、招聘录用程序
1.

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后， 应聘人员领取《准考
证》，按照要求参加本行统一组织考试。根据笔试成绩
排序按

1

：

2

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员。 笔试成绩占总成
绩的

90%

，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
10%

。按照应聘专业总
成绩顺序，由高分到低分录取到本次招聘各专业名额
为止。

2.

经招聘程序被录取后，新聘大学本科毕业生员
工必须参加健康体检和岗前培训，实用人才参加健康
体检，费用自理。体检或岗前培训不合格者，予以淘
汰。新聘员工试用期

3

个月，试用期满后符合本行用
人制度的签订期限为

3

年的劳动合同，签订劳动合同
后
9

个月为见习期， 见习期间不参与本行绩效考核。

合同期满， 参加竞聘考核上岗后重新续签劳动合同。

在岗期间，享受相同岗位经济及社会保险待遇。

3.

招聘结束后，未录用人员个人资料由本行自行
销毁，恕不退还。

信阳市商业银行招聘启事

声 明

兹有河南省信阳市长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企
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，证号：

411500100003635

（

1

—

1

）、

411500100003635

（

1

—

2

）、

411500100003635

（

1

—

3

），因不慎丢失，特声明作废。

河南省信阳市长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2010

年
5

月
19

日

声 明

兹有张传秀豫
SD9868

号小型普通客
车， 车架号：

488585016471

， 发动机号：

2016488

， 其车购税完税证明， 证号：

7410651570

，因不慎丢失，特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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